
菌
種
市
吾
入
住
宅
服
路
刺
用
晴
的

Z
n
n師

劉
慧
俐

張
佳
琪

廿
貫
一
堂
璃

去
一
旦
、
前
…
弓
一
口

長
期
照
護
系
統
隨
著
人
口
結
構
高
齡
化
、

疾
病
型
態
慢
性
化
、
醫
學
科
技
與
公
共
衛
生
水

準
提
高
、
家
庭
結
構
改
變
、
家
庭
功
能
的
遞

減
、
社
會
價
值
觀
的
變
遷
等
因
素
，
其
需
求
日

益
增
多
(
徐
永
年
，
一
九
九
五
)
;
而
目
前
老

年
人
口
數
量
持
續
增
加
已
是
世
界
的
趨
勢
，
臺

灣
也
不
例
外
，
是
以
老
年
人
之
長
期
照
護
越
顯

得
重
要
;
所
謂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乃
不
論
老
人
之

身
心
健
康
情
形
或
失
能
程
度
，
均
能
獲
得
充
分

和
持
續
性
的
照
顧
，
包
括
了
健
康
照
顧
、
社
會

服
務
和
個
人
照
顧
(
萬
育
維
二
九
九
六
)
。

根
據
臺
灣
地
區
老
人
實
際
居
住
方
式
統
計

資
料
，
將
近
九
成
九
的
老
人
住
在
一
般
家
宅
，

其
中
又
有
八
成
多
是
與
親
人
同
住
的
，
如
此
的

數
據
看
來
，
似
乎
代
表
多
數
老
人
皆
與
親
人
同

住
，
因
而
理
應
方
便
就
近
得
到
照
顧
?
或
者
應

說
是
i

家
庭
可
以
且
應
該
擔
負
起
家
中
老
人
生

活
照
料
的
所
有
責
任
。
但
反
觀
目
前
每
戶
平
均

居
住
人
口
數
逐
年
下
降
(
依
據
臺
灣
省
社
會
處

的
統
計
資
料
)
，
加
上
工
商
社
會
，
子
女
亦
忙
於

工
作
，
又
臺
灣
地
區
八
成
以
上
的
老
人
有
一
種

或
一
種
以
上
的
慢
性
病
，
另
有
二
萬
至
四
萬
個

老
人
臥
床
，
需
人
照
料
;
從
以
上
的
資
料
在
在

顯
示
，
家
庭
即
使
有
心
照
顧
家
中
老
人
生
活
起

居
，
但
是
其
照
顧
人
力
及
照
顧
能
力
是
否
能
勝

任
是
一
大
重
點
;
而
政
府
在
老
人
居
家
式
的
照

顧
網
絡
之
中
到
底
應
擔
負
如
何
的
角
色
呢
?
推

行
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」
實
在
是
當
前
政
府
刻
不

容
緩
的
福
利
項
目
之
一
。

貳
、
在
宅
服
務
的
理
念
及

實
施
現
況

高
雄
市
在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由
內
政
部
補
助

，
開
始
提
供
在
宅
服
務
，
所
謂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
(
F
E。
白
白
的
。3
5
)
，
顧
名
思
義
，
即
是
把
服
務

送
到
家
裡
頭
，
其
最
初
的
目
的
是
當
母
親
生
病

或
臨
時
離
家
時
，
暫
代
母
親
照
料
家
務
而
設
計

的
，
即
有
「
代
理
母
親
」
的
意
味
，
後
來
，
範

圍
漸
漸
擴
大
至
包
括
了
家
中
的
病
人
、
老
人
及

殘
障
者
。

而
在
宅
服
務
的
發
展
理
念
即
為
(
王
昕
，

一
九
九
二

.. 

一
、
純
粹
機
構
式
的
收
養
已
經
沒
有
辦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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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顧
老
人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方
面
的
需

求
。

二
、
回
歸
社
區
，
維
持
人
們
獨
立
自
主
及

生
命
尊
嚴
，
使
能
夠
在
自
己
熟
悉
的
環
境
中
生

活
。

三
、
強
調
家
庭
和
社
會
的
責
任
並
重
。

四
、
強
調
在
社
區
中
和
相
闋
的
老
人
福
利

措
施
配
合
，
以
建
立
完
整
的
老
人
福
利
網
絡
。

本
研
究
所
討
論
的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是
指
專

為
住
在
自
己
住
屋
的
社
區
老
人
提
供
所
需
服
務

的
照
顧
方
案
，
針
對
老
人
之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
會
等
不
同
層
面
的
需
求
提
供
服
務
，
服
務
的
項

目
大
致
包
括
了
:
家
事
服
務
、
文
書
服
務
、
醫

療
性
服
務
、
精
神
支
持
、
休
閒
服
務
及
其
他
個

別
需
要
等
六
大
類
。

目
前
高
雄
市
服
務
對
象
之
資
格
限
定
為
六

十
歲
以
上
(
必
要
時
降
低
，
但
限
罹
患
長
期
慢

性
病
者
)
，
因
長
期
臥
床
、
癱
瘓
或
殘
障
，
且
無

法
定
傳
染
病
，
在
家
乏
人
照
顧
者
;
提
供
之
人

口
分
有
三
種
身
分
﹒
分
別
為
低
收
入
戶
、
清
寒

戶
、
一
般
市
民
，
其
中
低
收
入
戶
為
社
會
局
列

冊
之
低
收
入
戶
，
其
服
務
費
用
由
社
會
局
完
全

補
助
，
而
清
寒
戶
則
由
社
會
局
個
案
評
定
，
補

助
的
額
度
不
定
，
一
般
市
民
則
只
要
設
籍
高
雄

市
者
即
可
提
出
申
請
，
費
用
完
全
自
行
負
擔
。

參
、
研
究
方
法
與
設
計

本
研
究
之
目
的
在
於
瞭
解
高
雄
市
老
人
在

宅
服
務
之
利
用
情
形
，
研
究
問
題
包
括
了
高
雄

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之
利
用
者
之
分
佈
狀
況
為

何
，
接
著
是
個
人
不
同
的
人
口
學
變
項
、
社
會

結
構
、
家
庭
資
源
等
對
高
雄
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
利
用
情
形
之
影
響
如
何
?
其
中
，
人
口
學
變
項

包
括
了
性
別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年
齡
三
個
變
項
，

社
會
結
構
則
由
案
主
申
請
資
格
來
測
量
，
家
庭

資
源
則
以
是
否
與
人
同
住
測
量
。
而
以
利
用
者

分
佈
狀
況
、
利
用
次
數
、
平
均
服
務
時
數
、
各

服
務
項
目
利
用
率
等
指
標
來
進
行
在
宅
服
務
利

用
情
形
之
測
量
。

本
研
究
之
研
究
方
法
採
次
級
資
料
分
析
，

資
料
來
源
有
兩
部
分
:
第
一
部
分
為
「
高
雄
市

政
府
社
會
局
老
人
在
宅
看
護
服
務
申
請
表
」
，
第

二
部
分
為
「
高
雄
市
老
人
在
宅
看
護
員
工
作
記

錄
」
'
研
究
對
象
為
八
十
四
年
一
月
至
八
十
五
年

六
月
計
一
年
半
的
期
間
利
用
高
雄
市
在
宅
服
務

的
七
+
六
人
，
計
一
萬
五
千
九
百
七
十
九
人

次
。肆

、
在
宅
服
務
利
用
者
之

分
佈
狀
況

首
先
探
討
利
用
者
之
分
佈
狀
況
，
藉
此
可

以
看
出
究
竟
是
哪
些
特
質
的
人
在
接
受
在
宅
服

務
。
在
總
利
用
人
數
七
十
六
人
當
中
，
男
女
比

例
之
差
異
不
大
;
而
在
年
齡
方
面
，
以
七
十
一
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為
主
。

在
婚
姻
狀
況
上
，
以
「
已
婚
」
者
為
多
，

旦
大
多
數
利
用
者
有
與
人
同
住
，
這
是
一
個
出

人
意
表
的
結
果
，
前
文
所
提
及
服
務
對
象
之
資

格
限
制
之
一
為
「
乏
人
照
顧
者
可
引
人
深
思
的

便
是
「
乏
人
照
顧
者
」
之
定
義
為
何
?
一
般
而

言
，
已
婚
者
或
是
有
與
人
同
住
者
，
其
家
庭
資

源
應
較
未
婚
、
無
與
人
同
住
者
多
，
若
將
有
家

庭
資
源
定
義
為
「
有
人
照
顧
」
，
那
在
宅
服
務
提

供
的
對
象
顯
然
有
違
初
衷
，
又
若
不
視
有
家
庭

資
源
為
必
然
能
得
到
適
當
且
足
夠
之
照
顧
，
那

資
格
限
制
上
又
何
需
冠
上
「
乏
人
照
顧
者
」
，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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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應
是
「
需
要
照
顧
者
」
來
得
恰
當
。
而
由
研

究
者
深
入
訪
談
之
經
驗
來
看
，
對
於
家
庭
資
源

較
弱
、
可
照
顧
人
力
較
少
的
老
人
，
在
宅
服
務

對
其
衝
擊
及
生
活
品
質
之
提
昇
更
是
顯
著
的
，

或
許
是
一
種
「
久
旱
逢
甘
霖
」
的
感
覺
吧
，
其

成
效
是
加
成
的
，
需
求
更
是
被
凸
顯
的
。

而
在
申
請
資
格
方
面
，
可
以
和
台
北
市
的

情
況
作
一
簡
單
的
比
較
(
表
一
)
;
北
高
兩
市

在
低
收
入
戶
、
清
寒
戶
(
臺
北
市
為
中
收
入
戶
)

及
一
般
市
民
三
類
別
上
的
比
例
是
接
近
的
，
都

是
以
一
般
戶
為
多
，
佔
了
五
成
以
上
，
其
次
有

三
成
的
低
收
入
戶
，
而
都
只
有
約
一
成
的
清
寒

戶
，
但
是
在
總
服
務
個
案
數
方
面
則
有
很
大
的

表

北
高
兩
市
在
宅
服
務
服
務
個
案
數

差
異
，
台
北
市
大
致
上
可
提
供
四
百
多
人
，
而

高
雄
市
僅
能
提
供
七
十
多
人
，
但
是
台
北
市
提

供
服
務
之
四
個
民
間
機
構
因
屬
性
不
同
而
在
不

同
對
象
上
之
比
例
歧
異
頗
大
，
例
如
:
紅
十
字

會
因
其
歷
史
久
、
知
名
度
較
高
、
普
遍
為
民
眾

所
信
賴
及
申
請
，
故
其
一
般
戶
佔
了
絕
大
多
數

的
比
例
;
而
立
心
基
金
會
則
以
接
社
會
局
所
分

派
之
低
收
入
戶
個
案
為
主
。

伍
、
在
宅
服
務
之
高
利
用
者

特
性
分
析

接
下
來
要
進
一
步
討
論
高
雄
市
在
宅
服
務
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利
用
次
數
(
表
二
)
，
試
圖
藉
此

單
位
:
人

(中低

總般 清收收
寒入入計戶 E戶戶

個童% 年字會
~ 

/、

四 四

九 五

/ì、四

九八
O 個案數 ìL 

七 九
Jυ 

基
-/L \ 金

% O 
會

七 八九
r-

個案數八 十 五

車J心工
~ 

八 七 臺
/、

f 會~長A王-若- 北
八 % 

巾/\ 四
四

五 十 個數案
松年九

四 四 春長
% 

/-L 、 七

四二
五 一二五 個案數六五
/ì、

總八七

OO 吾出 計
一%

O 九 四 五

七四
七 面一 個畫

~一

局
/、-一

五 雄
九 市O 六

% O 
01/\ /-L \ 

看
出
，
在
所
有
接
受
在
宅
服
務
之
利
用
者
當

中
，
哪
些
特
質
的
人
是
屬
於
高
利
用
者
的
;
結

果
顯
示
在
性
別
、
婚
姻
狀
況
和
是
否
與
人
同
住

上
，
是
幾
乎
沒
有
差
異
的
，
而
在
年
齡
和
申
請

資
格
兩
項
上
有
差
異
的
，
這
其
中
可
能
的
原
因

乃
是
年
齡
牽
涉
到
個
案
的
身
體
狀
況
，
而
申
請

資
格
則
牽
涉
到
服
務
費
用
。

在
年
齡
方
面
，
七
十
歲
以
下
的
個
案
平
均

利
用
次
數
高
達
將
近
二
十
次
，
分
析
其
可
能
原

因
在
於
七
十
歲
以
下
屬
於
較
年
輕
的
老
人
，
這

些
人
口
一
且
會
申
請
在
宅
服
務
，
大
多
身
體
狀

況
相
當
不
理
想
，
須
投
入
較
多
護
理
半
專
業
之

服
務
。而

在
申
請
資
格
方
面
，
以
低
收
入
戶
之
利

用
次
數
最
高
，
達
+
五
次
，
一
般
市
民
次
之
，

清
寒
戶
最
低
，
這
牽
涉
到
低
收
入
戶
完
全
不
用

付
費
，
而
一
般
市
民
雖
需
付
費
，
但
是
他
們
會

提
出
申
請
大
多
是
家
庭
經
濟
可
以
負
擔
的
情

況
，
而
清
寒
戶
則
處
於
尷
尬
狀
況
，
其
經
濟
無

法
有
效
支
持
，
但
是
長
期
下
來
，
付
為
數
不
小

的
服
務
費
用
也
是
一
大
壓
力
，
所
以
，
其
利
用

次
數
在
無
形
中
是
被
控
制
著
的
，
而
因
為
服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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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用
是
論
小
時
計
算
的
，
所
以
這
種
效
應
在
服

務
時
數
(
表
三
)
上
也
同
樣
存
在
，
但
是
利
用

時
數
在
其
他
變
項
上
就
沒
有
顯
著
差
異
了
;
總

計
平
均
每
日
時
數
高
達
七
﹒
七
五
小
時
，
同
樣

以
此
數
據
來
和
台
北
市
之
情
況
作
一
比
較
，
臺

北
市
每
天
平
均
服
務
時
數
約
為
五
小
時
，
低
收

表

自
同
雄
市
在
宅
服
務
利
用
次
數
及
時
數

:Jî!: 請申 年 婚姻 ↑生
否

齡 目。
與 格資 況狀
人 全
同

住

否 是 清寒 低 八 七 七 未 已 女 7回1 

般 收 十 歲O 
婚 婚

體
巾 戶 入民 戶 歲 八 以

以 O 歲 上
上

平
均

九
t戶字-

四 四 O 五 九 四 月
利

八 O 五 四 四 --'-- 用/\ 

次數

平
均

七 七 j\、 --'--
七 七 七 七

--'--
七 七 七 七 t卉芋-/\ /\ 

日
O 八 。 八 四 八 五 八 九 八

--'-- 九 七 利/\ 

八 七
--'-- 九 八 八

--'-- 五 用/\ /\ 

時數

表

單
位.. 

小
時

北
高
兩
市
在
宅
服
務
服
務
時
數

中 低
總
般

收 收
計 入 入戶 戶 戶

四 紅

× × × 十字會
五

i一L
I L;、

八 八一 七
基

金
O 七三 八 會

臺

紅 北
I L;、

五 字會 市

七
四

」一
五 松年/\ 

八 四
五 八 長春

四 四 O 

五 九
七 平

O 八 七 均
O 九 九

七 八 --"-

七 局/\ 

七 O ;\ 四 雄

五 --"- 市
/\ 

入
戶
只
有
約
三
﹒
七
小
時
，
很
明
顯
的
，
高
雄

市
每
日
平
均
服
務
時
數
高
於
台
北
市
二
﹒
七
五

小
時
，
這
是
相
當
大
的
一
個
差
距
，
其
實
，
平

均
服
務
時
數
可
以
呈
現
出
所
提
供
之
在
宅
服
務

在
政
策
上
的
意
義
，
台
北
市
提
供
較
短
時
數
的

服
務
是
主
張
給
予
家
庭
「
喘
息
性
服
務
了
認
為

應
將
此
照
顧
資
源
分
佈
給
予
更
多
有
需
求
的

人
，
避
免
部
分
個
案
攏
斷
資
源
，
但
相
對
的
較

易
忽
視
需
要
投
入
較
多
服
務
的
個
案
;
而
較
長

時
間
的
服
務
則
專
注
在
給
予
既
有
案
主
生
理
、

心
理
、
社
會
性
的
全
人
化
服
務
，
但
是
社
會
資

源
顯
然
過
度
集
中
在
少
數
人
身
上
，
對
於
開
發

其
它
個
案
有
相
當
的
阻
力
。

陸
、
在
宅
服
務
各
服
務
項
目

利
用
率

最
後
一
部
分
討
論
到
關
於
高
雄
市
在
宅
服

務
各
服
務
項
目
之
利
用
率
，
在
工
作
紀
錄
所
列

之
三
十
項
服
務
項
目
分
別
為
洗
澡
、
擦
澡
、
洗

頭
、
梳
髮
、
剪
指
甲
、
使
用
便
盆
及
尿
壺
、
如

廁
、
排
洩
物
處
理
、
換
被
單
、
床
上
運
動
、
翻

身
、
坐
下
或
躺
下
、
更
衣
、
烹
飪
、
餵
食
、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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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使
用
餐
具
、
復
健
、
按
摩
、
散
步
、
側
行
後

退
或
上
下
車
子
、
清
洗
衣
物
、
老
人
寢
室
清

理
、
代
老
人
購
物
、
帶
老
人
就
醫
、
特
殊
護

理
、
耨
瘡
、
足
部
、
皮
膚
、
口
腔
、
其
它
，
其

中
，
利
用
率
最
高
的
服
務
項
目
依
序
為

.. 

清
洗

衣
物
(
七
六
﹒
七
九
%
)
、
老
人
寢
室
清
理
(
七

六
.
六
一
%
)
、
更
衣
(
七
四
﹒
九
一
%
)
、
排

泄
物
處
理
(
六
七
﹒
五
四
%
)
、
烹
飪
(
六
五
.

四
三
%
)
、
散
步
(
五
六
﹒
一
五
%
)
、
代
老
人

購
物
(
五
四
﹒
三
五
%
)
，
由
此
結
果
可
看
出
，

目
前
高
雄
市
在
宅
服
務
主
要
還
是
以
「
家
事
服

務
」
為
主
，
除
了
「
散
步
」
是
屬
於
「
休
閒
服

務
」
。而

利
用
率
最
低
的
服
務
項
目
依
序
為
:
耨

瘡
(
一
﹒
五
六
%
)
、
特
殊
護
理
(
一
﹒
六
。

%
)
、
帶
老
人
就
醫
(
五
﹒
一
九
%
)
、
剪
指
甲

(
六
.
一
八
%
)
、
皮
膚
(
九
﹒
三
四
%
)
、
足
部

(
九
﹒
五
三
%
)
，
全
部
屬
於
「
醫
療
性
服
務
」
'

這
牽
涉
到
在
宅
服
務
的
定
位
，
顯
然
高
雄
市
在

宅
服
務
目
前
定
位
在
「
社
會
支
持
型
」
，
而
非

「
醫
療
型
守
所
謂
社
會
支
持
型
也
就
是
以
社
會

工
作
專
業
為
基
礎
，
以
較
輕
度
失
能
者
為
對

象
，
但
是
此
模
型
之
服
務
時
數
應
是
以
短
時
數

服
務
為
主
，
但
是
高
雄
市
實
際
上
卻
是
長
時
數

提
供
服
務
，
足
見
其
服
務
定
位
之
模
糊
、
不
明

確
。

但
是
我
們
再
從
服
務
對
象
之
資
格
限
制
的

角
度
來
看
，
高
雄
市
對
服
務
個
案
之
資
格
限
制

之
一
為
必
須
是
「
長
期
臥
床
、
癱
瘓
或
殘
障
可

以
此
標
準
來
看
，
個
案
應
該
普
遍
有
護
理
專
業

及
半
專
業
服
務
之
需
求
，
而
高
雄
市
目
前
並
無

護
理
專
業
人
員
之
編
制
，
所
採
取
之
權
衡
之
計

是
不
定
時
提
供
對
在
宅
服
務
員
各
項
訓
練
及
醫

師
、
護
理
人
員
跟
隨
去
案
家
督
導
醫
療
技
巧
。

出
木
、
建
議

綜
合
以
上
研
究
結
果
與
討
論
，
本
研
究
針

對
高
雄
市
在
宅
服
務
提
出
以
下
建
議
:

第
一
、
充
分
發
揮
「
個
案
管
理
」
之
精

神
，
清
楚
定
位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之
內
酒
，
與
社

區
式
、
機
構
式
服
務
統
籌
規
畫
，
形
成
完
整
服

務
輸
送
網
絡
，
即
案
主
的
需
求
應
由
多
元
化
的

資
源
網
絡
來
滿
足
，
以
加
強
資
源
結
合
之
有
效

性
，
並
避
免
資
源
浪
費
。

第
二
、
確
實
評
估
怎
樣
的
人
口
群
是
需
要

在
宅
服
務
的
，
進
一
步
排
定
服
務
對
象
的
優
先

順
序
。第

三
、
可
以
學
習
台
北
市
「
公
辦
民
營
」

模
式
，
以
拓
展
更
多
服
務
資
源
，
落
實
服
務
社

區
化
，
但
是
台
北
市
基
本
有
較
好
的
先
天
條

件
，
所
以
應
先
輔
導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成
長
及
合

格
立
案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，
在
這
種
模
式
之

下
，
尤
其
可
藉
不
同
機
構
不
同
屬
性
的
訴
求
提

供
更
多
元
人
口
服
務
。

第
四
、
在
開
發
一
般
戶
的
同
時
，
也
應
積

極
考
量
對
低
收
入
戶
的
照
顱
，
全
高
雄
市
僅
七

位
低
收
入
戶
可
接
受
到
在
宅
服
務
，
這
樣
的
比

例
，
實
在
值
得
深
思
!

第
五
、
控
制
低
收
入
戶
的
服
務
時
數
，
避

免
因
免
付
費
而
造
成
浪
費
、
資
源
分
佈
不
均
。

第
六
、
加
強
護
理
方
面
的
服
務
訓
練
和
與

護
理
單
位
的
合
作
，
以
提
供
護
理
方
面
的
服

務
，
而
不
是
一
昧
地
將
社
政
及
衛
政
二
分
來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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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，
等
於
無
形
中
切
割
了
老
人
1
.

另
本
研
究
乃
是
運
用
次
級
資
料
分
析
，
在

高
雄
市
之
個
案
檔
案
中
，
原
本
就
空
缺
或
遺
漏

的
資
料
相
當
多
，
且
因
個
案
死
亡
、
搬
家
、
出

國... 

等
因
素
致
研
究
期
間
難
以
進
一
步
追
查
，

這
值
得
未
來
在
服
務
個
案
資
料
管
理
上
加
以
改

蓋
口
。

(
本
文
作
發.. 

劉
是
俐
為
吉
雄
醫
學
院
醫
學
社

會
學
烹
副
教
授

•• 

張
佳
嘆
為
陽
明
大
學
斯
主

一
福
利
研
究
所
研
究
主
;
賢
空
璃
a
T
m雄
醫
學

院
醫
學
社
會
學
互
理
學
士
)

〔
誌
謝.. 

本
研
究
尤
其
感
謝
高
雄
市
社
會
局
社
工

室
葉
玉
傑
社
工
員
在
異
常
繁
忙
的
工
作
下
，
以

其
豐
富
之
實
務
經
驗
予
以
協
助
，
致
上
最
深
感

謝
!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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